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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 凝 土 鋼 筋 測 試  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1 7 ( 1 ) 6條 賦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權 力，

在 審 批 結 構 圖 則 或 同 意 展 開 建 築 工 程 時 ， 就 測 試 鋼 筋 訂 定 規

定。此 類 測 試 的 目 的，在 於 核 實 運 抵 地 盤 及 ／ 或 預 製 組 件 廠 房

的 鋼 筋 的 列 明 特 質。誠 然，製 造 商 已 在 軋 鋼 廠 為 鋼 筋 進 行 常 規

測 試；本 文 所 訂 的 核 實 測 試，為 附 加 測 試。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均 應 確 保 有 關 樣 本 是 從 運 抵 地 盤 及 ／ 或 預 製 組 件 廠

房 的 每 一 批 次 的 鋼 筋 中 隨 機 抽 取 。 屋 宇 署 採 用 建 築 標 準

C S 2 : 2 0 1 2 1（ 以 下 簡 稱 “ C S 2” ） 作 為 符 合 規 定 的 認 可 標 準 。  

建 築 標 準 C S 2  :  2 0 1 2  

2 .  根 據 C S 2，鋼 筋 包 括 直 料、卷 材 和 開 卷 產 品（ 冷 加 工

鋼 筋 除 外 ）。 C S 2訂 明 2 5 0級 別（ 適 用 於 直 徑 不 多 於 1 2毫 米 的 鋼

筋 ）、 5 0 0 B級 別 及 5 0 0 C級 別 鋼 筋 的 物 料 規 格，包 括 有 關 每 米 的

重 量 、 化 學 成 分 、 機 械 特 性 及 鋼 筋 黏 合 特 性 的 規 定 。 C S 2亦 訂

明 有 關 品 質 保 證 存 貨 商 及 有 品 質 保 證 的 卷 材 處 理 者 的 驗 證 規

定 以 及 買 家 測 試 的 規 定 。  

核 實 測 試  

3 . 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1 7 ( 1 ) 6 條 訂 定 的 核 實 測 試 ， 應 是

C S 2所 指 的 買 家 測 試 ， 並 且 應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下 獲 香 港

認 可 處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進 行 。  

4 .  測 試 報 告 須 包 括 以 下 資 料 ：  

( a )  品 質 保 證 存 貨 商 就 第 1 級 和 第 2 級 鋼 筋 所 作 的

分 類 和 驗 證 ；  

( b )  測 試 樣 本 的 詳 盡 描 述 ， 包 括 呈 交 樣 本 作 測 試 的

人 士 所 申 報 的 鋼 筋 製 造 商 名 稱 、 產 地 來 源 、 級

別 和 尺 寸 等 ；  

( c )  變 形 鋼 筋 紋 式 圖 樣 及 出 廠 標 記 ；  

1  載 於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網 站 ( w w w . c e d d . g o v . h k ) 內 “ 刊 物 ” 欄 下 的

“標 準 、 規 格 、 手 冊 、 投 標 價 格 及 成 本 指 數 ”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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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測 試 樣 本 屬 何 批 次 的 鋼 筋 及 運 抵 地 盤 ／ 預 製

組 件 廠 房 的 日 期 ；  

( e )  量 度 所 得 每 米 的 重 量 ； 以 及  

( f )  化 學 成 分 （ 產 品 分 析 ） 、 抗 拉 特 性 、 抗 彎 表 現

及 黏 合 特 性 測 試 的 結 果 （ 如 有 須 要 ） 。  

卷 材 和 開 卷 產 品  

5 .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於 2 0 1 8年 9月 2 6日 發 出 C S 2第 2 / 2 0 1 8
2號 修 訂 及 有 關 C S 2 2的《 技 術 說 明 第 5號 》 ， 載 列 卷 材 和 開 卷 產

品 在 技 術、檢 驗 及 測 試 方 面 的 規 定，並 規 定 所 有 卷 材 處 理 者 須

為 有 品 質 保 證 的 卷 材 處 理 者 ， 而 按 發 展 局 工 務 技 術 通 告 第

1 0 / 2 0 1 8 3號 獲 認 可 的 場 外 鋼 筋 預 製 工 場 （ 認 可 工 場 ） 獲 承 認 為

有 品 質 保 證 的 卷 材 處 理 者。上 述 文 件 亦 說 明 卷 材 和 開 卷 產 品 所

需 交 付 資 料 ／ 文 件 的 過 渡 安 排 。  

場 外 預 製 鋼 筋 組 件  

6 .  工 務 技 術 通 告 第 1 0 / 2 0 1 8 號 公 布 納 入 及 保 留 在 由 土
4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管 理 的 認 可 鋼 筋 工 場 名 冊 內 所 須 的 品 質 保 證 要

求，以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委 聘 的 獨 立 審 查 組 負 責 監 察 和 審 核 認

可 工 場 的 質 量 管 理 體 系，並 就 公 務 工 程 項 目 和 房 屋 工 程 項 目 的

中 央 分 批 取 樣 工 作 及 鋼 筋 測 試 提 供 符 合 C S 2規 定 的 質 量 監 督 。 

7 .  由 認 可 工 場 生 產 且 屬 其 認 可 工 序 涵 蓋 範 圍 （ 包 括 切

割 及 屈 製 鋼 筋、結 扎 鋼 筋 籠 以 及 絞 切 鋼 筋 螺 紋 ／ 用 鋼 筋 接 合 件

聯 接 鋼 筋 ）的 預 製 鋼 筋 組 件 可 視 為 符 合《 混 凝 土 結 構 作 業 守 則

2 0 1 3年（ 2 0 2 0年 修 訂 版 ）》， 惟 應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及 其 附

屬 規 例 的 規 定 ， 就 鋼 筋 預 製 工 程 進 行 合 格 的 監 督 。  

鋼 筋 取 樣 及 測 試 的 合 格 監 督  

8 .  審 批 涉 及 鋼 筋 混 凝 土 建 造 的 結 構 圖 則 時，會 根 據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第 1 7 ( 1 )條 第 6項 施 加 條 件 ， 指 明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

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應 提 供 合 格 的 地 盤 監

督 ， 其 中 包 括 鋼 筋 的 取 樣 及 測 試 。  

2  兩 份 文 件 載 於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網 站 ( w w w . c e d d . g o v . h k ) 內 “ 刊

物 ” 欄 下 的 “ 混 凝 土 科 技 常 務 委 員 會 刊 物 ” 。  
3  載 於 發 展 局 網 站 ( w w w . d e v b . g o v . h k ) 內 “ 新 聞 公 報 及 刊 物 ” 欄 下

的 “ 技 術 通 告 ” 。  
4  名 冊 及 認 可 工 場 的 認 可 工 序 涵 蓋 範 圍 載 於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網 站

( w w w . c e d d . g o v . h k ) 內 “ 公 共 服 務 及 表 格 ” 欄 下 的 “ 場 外 預 製 鋼

筋 組 件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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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如 各 批 次 的 鋼 筋 取 樣 按 照 認 可 工 場 的 質 量 管 理 體 系

下 進 行，並 由 獨 立 審 查 組 見 證，則 可 獲 接 納 為 符 合 C S 2第 5章 就

進 行 訂 明 的 買 家 測 試 的 鋼 筋 取 樣 提 供 合 格 的 地 盤 監 督。為 確 保

符 合 C S 2的 規 定 ， 選 擇 此 項 簡 化 安 排 的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

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應 查 核 認 可 工 場 的 取 樣 記

錄、獨 立 審 查 組 的 見 證 記 錄，以 及 由 認 可 工 場 保 存 的 鋼 筋 測 試

報 告 ， 而 該 報 告 應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下 的 認 可 實 驗 所 核

證，並 涵 蓋 其 特 定 的 建 築 項 目。預 製 鋼 筋 組 件 運 抵 該 項 目 地 盤

後，其 取 樣 記 錄、見 證 記 錄 及 測 試 報 告 的 副 本 應 存 放 在 建 築 地

盤 辦 公 室，在 有 需 要 時 供 屋 宇 署 職 員 查 核。在 預 製 鋼 筋 組 件 送

抵 地 盤 後 的 2 1天 內，應 向 屋 宇 署 呈 交 該 項 目 地 盤 所 用 的 預 製 鋼

筋 組 件 的 清 單 及 由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發 附 有 鋼 筋 列 表 的 聲 明，

以 確 認 該 項 目 地 盤 所 用 的 表 列 鋼 筋 符 合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及 其 附

屬 規 例 。   

1 0 .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註 冊 專 門

承 建 商 亦 可 自 行 與 認 可 工 場 作 出 安 排，分 別 委 任 品 質 控 制 監 工

及 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，監 督 鋼 筋 取 樣、運 送 樣 本 到 受 委 託 的 香 港

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下 的 認 可 實 驗 所 ， 以 及 根 據 C S 2測 試 樣 本 。  

1 1 .  屋 宇 署 已 向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

工 程 師 發 出 內 容 相 若 的 作 業 備 考 。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 余 寶 美  

檔 號  ：  B D  G P / B R E G / C / 3  ( P t . 5 )  
B D  G R / C C / 1 9 5  ( P t .  I I I )  
S E / A / 1 0 3  ( P t .  I I I )  

初 版  ：  1 9 9 6年 8月  
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2 0 1 9年 4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2 3年 5月 （ 助 理 署 長 ／ 拓 展 ( 2 )）   

（ 修 改 第 1、 4、 6、 7和 9段 ）  


